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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创投行”）编

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阳光城”、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）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

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  

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创投行”）作

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阳光城”或“发行人”）2020 年面向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（债券简称“20 阳

城 01”、债券代码“149103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二）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2”、债券代码

“149104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

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3”、债券代码“149208.SZ”）、2020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“20 阳城 04”、债

券代码“149256.SZ”）、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（债券简称“21 阳城 01”、债券代码“149363.SZ”）、2021 年面向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债券简称“21 阳城 02”、债

券代码“149545.SZ”）的受托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理人”），持续

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

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

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务情况的公告》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出具了《阳光城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务情况的公告》，主要相关事项如下： 

“一、到期未支付且正协调展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

受宏观经济环境、行业环境、融资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，阳光

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。

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到期未支付的债务（包含金融机构借款、

合作方款项、公开市场相关产品等）本金合计金额 357.66 亿元，其

中：公开市场方面，境外公开市场债券未按期支付本金累计 0.68 亿

美元，境内公开市场债券未按期支付本金累计 149.03 亿元，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在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

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、新加坡交易所、香港

联交所刊登的公告。 

二、到期未支付且正协调展期债务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

上述事项可能触发境内外其他融资的相关条款，公司将按照相关

规定积极响应债权人的合理诉求，并持续评估上述事项对公司法律、

财务及运营的影响。 

公司为化解债务风险，正全力协调各方积极筹措资金，商讨多种

方式解决相关问题。同时，公司将在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大力

支持、积极协调下，制定短中长期综合化解方案，积极解决当前问题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等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二、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》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出具了《阳光城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》，主要相关事项如

下： 



“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相关法律

法规、及各类规章制度，对公司及控股的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

诉讼、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除已披露过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外，公司及

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收到相关法院执行文书涉及正

在执行的案件金额合计为 16.02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 8.81%，公司正根据执行内容选择是否提起异议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,000 万元的重大诉

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以上事项的具体情况见下表： 

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

序

号 
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

诉讼/

仲裁类

型 

受理法

院/仲裁

委员会 

案号 

公司收到

执行文书

的时间 

被执标的

金额（万

元） 

执行内容简介 
案件状

态 

单笔涉案金额 1,000 万元（含）及以上 

1 

****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

广东省分公司 

广州利碧辉泽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、

广信江湾新城、阳

光城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 

融资合

同纠纷 

广州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(2022)粤01执

3432 号/3333

号 

2022 年 7

月 15 日 
122,502.34 

1、执行标的合计约 122,502.34 万元； 

2、申请人对位于广州市东山区沿江中

路 298 号西区（江湾新城）的土地使

用权的变价款优先偿付； 

3、负担本案执行费。 

执行中 

2 

****实业有限

公司 

深圳市俊领投资有

限公司、阳光城集

团有限公司 

借款合

同纠纷 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（2022）粤 03

执 4508 号 

2022 年 8

月 12 日 
15,831.45 

执行通知缴款文书列明缴款金额为

158,314,496 元。 
执行中 

3 

****信托有限

公司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、南宁阳正

煦光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南宁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（2022）桂 01

执 2545 号 

2022 年 8

月 12 日 
13,726 

1、被执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就已被冻结的账户资金3786万元向申

请执行人偿还（具体金额以账户内全

部资金实际被划付为准）； 

执行中 



2、被执行人南宁阳正煦光房地产有限

公司就已被冻结的账户资金9940万元

向申请执行人偿还（具体金额以账户

内全部资金实际被划付为准）； 

3、负担本案执行费用。 

4 

****股份有限

公司武汉经济

技术开发区支

行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、阳光城集

团福建有限公司、

武汉中大十里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 

金融借

款合同

纠纷 

湖北省

武汉市

武汉经

济技术

开发区

人民法

院 

（2022）鄂

0191 执 4368

号 

2022 年 8

月 28 日 
3,852.89 

执行通知缴款文书列明缴款金额为

38,528,856 元。 
执行中 

单笔涉案金额 1,000 万元以下 

单笔涉案金额 1,000 万元以下的案件 4,717.26 - - 

二、其他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另有合计金额约 133.23

亿元的事项正与金融机构或其他合作方进行谈判，公司将积极协商、

同时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沟通，力争一揽子解决相关事项，与金融机构

及合作方达成一致。公司会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

鉴于公司与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尚在积极谈判的过程中，且因疫情

影响，公司亦存在未收到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，其对公司财务状况、

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，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

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如公司能妥善解决，则存在和解

的可能，如未能妥善解决，则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。公

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，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，依法依规维护

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公司后续若收到相关诉讼法律文书等最



新进展，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” 

三、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减持完成的公告》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《阳光城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减持完成的公告》，

主要相关事项如下： 

“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《关于泰康人寿保险

有限责任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8），

持有本公司股份 165,201,279 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.99%）的股

东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）计划自公告

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、在公告披

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，以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

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65,174,779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

3.99%）。 

截至 2022年 6月 3日，泰康人寿已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123,770,779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99%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《关于泰

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计划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70）。 



2022 年 9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泰康人寿出具的《泰康人寿保险有

限责任公司关于减持阳光城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》。截至 2022

年 9 月 1 日，泰康人寿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其持

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,174,77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3.99%，

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

泰康人寿保险

有限责任公司 

集中竞价 
2022 年 3 月 18 日

-2022 年 9 月 1 日 
2.60 82,807,799 2.00% 

大宗交易 2022 年 3 月 28 日

-2022 年 3 月 30 日 
3.84 

82,366,980 1.99% 

合计 165,174,779 3.99% 

上述减持股份中 165,174,779 股为泰康人寿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

让取得。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泰康人寿保险

有限责任公司 

无限售条件股 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165,201,279 3.99% 26,500 0.0006% 

有限售条件股 0 0 0 0 

合计 165,201,279 3.99% 26,500 0.0006% 

本次减持后剩余股份中，26,500 股为泰康人寿通过二级市场集中

竞价方式取得，均为无限售流通股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未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

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及《上市

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。截至本公

告日，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、减持计划一致，且不违反相关

承诺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，不会导

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4、截至本公告日，泰康人寿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

数量，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” 

四、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

一创投行作为“20 阳城 01”、“20 阳城 02”、“20 阳城 03”、“20 阳

城 04”、“21 阳城 01”、“21 阳城 02”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

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

行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

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《受托管理

协议》的约定，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募

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

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

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。 

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三十六次临时受托管理事

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

2022 年 9 月  日 


